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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︰稽察新竹市政府經管公有傳

統零售市（商）場營運管理情形，發現涉有

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審計部轉據所屬臺灣省新竹市審計室（下稱

新竹市審計室）函報，新竹市政府經管 10 處公有傳統零

售市（商）場營運管理情形，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

情事，新竹市審計室雖已函知新竹市政府查明妥適處理

，但因該府仍有答復不當之情事，爰依審計法第 20 條第

2 項規定函報本院核辦。本院為查明事實，經調閱新竹

市政府等相關卷證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02 年 3 月 14 日

約詢該府相關主管人員到院說明，復於同年 4 月 30 日函

請新竹市審計室協助實地查證上開市（商）場之改善情

況。經調查竣事，臚述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新竹市政府就經管中央商場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及中

央市場等 5 處於建築法施行前，即供公眾使用而未領

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，不僅遲未按相關規定申請核發

使用執照，並辦理財產登記與列管，復未就其建築物

結構安全嚴重堪慮等情，切實檢討妥為因應，以維護

公共安全，洵有嚴重違失 

(一)60 年 12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：

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

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

用或拆除。」第 71 條規定：「申請使用執照，應備

具申請書，並檢附左列各件：一、原領之建造執照

或雜項執照。二、建築物竣工帄面圖及立面圖…」

。第 96 條規定：「本法施行前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

物而未領有使用執照者，其所有權人應申請核發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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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執照。」新竹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9 條規定：

「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法修正公布生

效前已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，申請補發使用執照

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，並免由建築師及營造業簽章：

一、使用執照申請書。二、原領建造執照。三、原

核准之設計圖說或基地位置圖、地盤圖、建築物之

帄面圖及立面圖。四、施工中有辦理中間勘驗者，

檢附勘驗紀錄，未辦理者，檢附建築師安全鑑定書

。五、同時變更起造人名義者，應附土地及房屋權

利證明文件。六、房屋完成日期證明文件。七、其

他有關文件。前項第四款無勘驗紀錄者，應依本法

第八十七條規定予以處罰。」新竹市市有財產管理

自治條例第 12 條規定：「管理機關(含單位)應將管

理之市有財產…分別設置財產帳、卡列管…」。內

政部 100 年 4 月 25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00073341

號函文明載：「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

建築物，如其現況用途係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

圍，應依據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、第 96 條第 1 項

等規定，辦理申請核發使用執照、防火避難設施及

設備安全之檢查申報等事宜」。零售市場管理條例

第 4 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：…二、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：（一）直轄市政府、

縣（市）政府轄區內市場之設置、管理及輔導…」

。是以，新竹市政府經管之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，

應獲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及核發使用執照，倘於

建築法施行前，供公眾使用之市場建築物未領有使

用執照者，亦應按相關規定申請核發使用執照，並

設置建築物財產帳、卡列管，該府亦應善盡相關權

責，以維公共安全。 

(二)經查：新竹巿政府於 71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，計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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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中央商場（36 年完工）、中央（78 年改建）、西門

（光復前完工）、北門（54 年完工）、南門（57 年完工）、

東門（66 年完工）、士林（70 年完工）、竹蓮（83 年

完工）、南寮（93 年完工）、關東市場（95 年完工，

係按行政院訂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

案予以興建，屬立體多目標使用之市場綜合大樓）等 10

處市（商）場。其中，中央商場、中央、北門、西

門及南門市場等 5 處市場係於建築法施行前予以興

建之地上 1 樓建築物，斯時並未領有使用執照，然

於 60 年 12 月 23 日修正公布建築法施行後，該府遲

未按相關規定申請核發使用執照，致使該等市場建

築物無法辦理財產登記與列管，至於中央市場主建

物（東門段 62 地號）則因 78 年發生火災意外，原

地改建為地上 2 樓，並以臨時執照使用至今。 

(三)新竹市政府於本院約詢時雖表示：其於 95 年委託台

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詳細評估報告書指出：

「北門市場公有建設物如辦理結構耐震補強，將比

重建更困難，因此無修復補強之經濟價值，建議拆

除重建。」另於 99 年委請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勘查

南門市場，評估結果亦建議以拆除重建為最佳方

案，故上開市場無法依據新竹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

第 38條第 6項規定取得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出具結構

安全鑑定書，歉難辦理補發使用執照等語。惟查新

竹市政府疏未依據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致

使中央商場、中央、北門、西門及南門市場等 5 處

市場自建照迄今仍未取得建築物之使用執照，該府

無法辦理其建築物之財產登記，致生市有財產列管

之闕漏，核有重大違失。再者，上開老舊市場建築

物結構耐震均待修復補強，該府雖稱：為有效因應，

將配合都市發展處所提「新竹都城隍廟周邊地區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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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計畫進行市場更新事宜等語。惟該府所稱都市

更新計畫至今尚無具體進度，並無積極有效之改善

作為，亦有違失。 

二、新竹市政府轄管 10 處公有傳統零售市（商）場，中

央、竹蓮、南寮及關東市場之部分樓層長期閒置及使

用效能低落，北門、東門及南門市場有市場營運效能

漸衰趨勢，東門市場部分樓層違規供住家及神壇使用

，南門市場發生火災仍未辦理消防安全工程改善，中

央、西門、竹蓮及士林市場等市場周邊道路違規設攤

，該府未依法積極管理市場，既未適時調整市場經營

策略，復未積極取締違規及改善缺失，違失情節嚴重 

(一)按現行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 4 條規定：「…二、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：（一）直轄市政府、縣

（市）政府轄區內市場之設置、管理及輔導。（二

）縣政府轄區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市場業務監督及

執行事項之協調。…」第 16 條第 11 款規定：「公

有市場攤（鋪）位使用人應遵守下列規定：…十一

、不得將攤（鋪）位全部或一部改供其他用途或兼

作住家使用」。第 21 條規定：「公有市場內實際經

營之攤（商）未達總攤（鋪）位三分之一者，設立

公有市場之主管機關得停止公有市場全部或整層之

使用，或將原攤（鋪）位使用人改配其他市場空攤

（鋪）位。」第 22 條規定：「因政策需要、城鄉改

造或已無市場商業機能時，設立公有市場之主管機

關得停止公有市場全部或整層之使用，或得將原攤(

鋪)位使用人改配其他市場空攤(鋪)位。」 

(二)查截至 101 年 12 月底止，新竹市政府經管 10 處公

有傳統零售市（商）場，101 年度可供出租攤(鋪)

位數共計 1,634 個，已出租攤(鋪)位數 1,216 個，

使用率 74.42%。其中部分市場樓層長期閒置及攤（



5 

 

鋪）位使用率較低情形如下表： 

單位：（民國）年 

市場
名稱 

完工 
年度 

供市
場使
用樓
層 

各年度供市場使用樓層攤(鋪)位之使用率 

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年 101年 

北門
市場 54 1 樓 76% 76% 60% 58% 57% 52% 51% 

南門
市場 57 1 樓 74% 74% 74% 73% 72% 72% 72% 

東門
市場 66 

地下 
1 樓 

63% 63% 59% 59% 60% 59% 59% 

3 樓 57% 57% 57% 57% 59% 60% 58% 

中央
市場 

78 

（改建） 
2 樓 0% 0% 0% 0% 0% 0% 0% 

竹蓮
市場 83 3 樓 0% 0% 0% 0% 0% 0% 0% 

南寮
市場 93 

1 樓 100% 100% 100% 100% 67.5% 70% 72.5% 

2 樓 0% 0% - - - - - 

關東
市場 95 2 樓 0% 0% 0% 12% 12% 12% 12% 

註：攤位使用率之計算：已出租攤（鋪）位數÷可供出租攤(鋪)位數×100％。 

上開資料顯示，中央、竹蓮、南寮及關東市場

等 4 處市場，其部分樓層攤（鋪）位使用率 0%或僅

12%，長期閒置及使用效能低落最為嚴重。北門、東

門及南門市場等 3 處市場攤（鋪）位使用率不僅未

見提升，更有市場營運效能漸衰趨勢。 

(三)復查新竹市自 85 年起相繼開設亞太量販、大潤發、

萬家福、愛買、好市多等大賣場，多數公有傳統零

售市（商）場因營業地點鄰近該等賣場，面臨諸多

市場競爭壓力。新竹市政府於 93 年 3 月「新竹市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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寮公有零售市場經營計畫書」亦載：「參、市場經

營型態分析：一、傳統市場未來環境預測（一）傳

統市場必頇隨時代變遷，改變經營體質…（三）周

邊攤販造成不公帄競爭…。二、傳統市場問題評析

：傳統市場經營弱勢主要來自社會消費環境的變遷

，超級市場、量販店、流動攤販的競爭壓力及自身

軟、硬體條件不佳等因素…。」惟該府轄管公有傳

統零售市（商）場，卻有諸多問題遲未改善，如： 

１、北門市場係以傳統菜市場型式建造，外部巷道狹

窄，內外部環境不佳，建築物老舊；南門市場攤

位使用空間狹窄，內部通風採光甚差，復因 70

年間，西大路地下道關閉，公車停靠站改變，影

響消費動線，致使該市場營業景象逐漸沒落。 

２、中央市場係為地上 1 樓之傳統零售市場建築，其

中東門段 62 地號之主建物於 78 年發生火災意

外，新竹市政府為安置將拆除之西門市場攤商，

原地改建為 2 層樓，計畫 2 樓部分除辦公室、倉

庫及廁所外，其中 50 攤（鋪）位作為安置攤商使

用，詎該市場 2 樓並未設計電梯、電扶梯及貨梯

等設備，致使消費者購物不便，攤商上下貨困難，

西門市場攤商不願遷入。該府既知悉中央市場 2

樓之設計顯有闕漏，卻未著手辦理變更設計予以

補強，以符攤商及消費者使用之便利，任該樓層

長期閒置，造成資源浪費，亦無法順利拆除老舊

西門市場及安置其攤商。另竹蓮市場部分，新竹

市政府為活絡該市場及加強 1、2 樓動線，曾於

87 年 11 月增設自動走道（電扶梯）及空調等硬

體設備，但未包含 3 樓部分，肇致該樓層自 83

年完工後即長期閒置。 

３、至於東門市場，新竹市政府雖於 97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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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該市場通道釘有禁止將攤位做為住家之告示，

該府亦表示，對於將市場做為住家者，嚴加查緝。

惟經新竹市審計室於 102 年 5 月 1 日現場再次查

證，仍發現東門市場 2、3 樓部分有供住家及神壇

使用，顯未符相關法令規定。 

４、南門市場於 100 年 4 月 6 日發生火災之 12 個攤

（鋪）位區域，竟未納入其 99 年下半年度消防安

全設備檢修之範圍，且迄至 101 年 2 月，新竹市

政府始委請消防公司就其可供營業攤位範圍全數

辦理消防安全改善評估，嗣後又以「南門市場整

體消防改善工程評估約需 56 萬元，市場後續將以

BOT 方式規劃改建，辦理消防工程之改善，恐有

浪費公帑之虞」等由而未辦理。該府既明知南門

市場業有結構安全堪慮，並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

會於 99 年勘查評估結果在案，理應強化整體消防

安全工程，卻以規劃改建為由，而未辦理消防安

全工程之改善，有欠周延，更恐危及市民之生命

安全。 

５、中央、西門、竹蓮及士林市場等市場周邊道路仍

有違規設攤情形，致生不公帄競爭，影響市場攤

商之經營，此有新竹市政府警察局取締製單件數

統計及新竹市審計室於 102 年 5 月 1 日現場再次

查證照片等資料可稽。另據新竹市審計室 101 年

6 月 6 日現場查證之照片，南門市場四周環境髒

亂，復於 102 年 5 月 1 日現場再次查證，該市場

四周環境依舊髒亂，仍未改善。 

(四)另查，關東市場係依行政院 67 年 8 月 28 日訂頒之

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」（92 年

7 月 17 日廢止）、內政部 92 年 6 月 27 日訂定之「

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」規定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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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 年 7 月開工，95 年 4 月興建完成，建造成本新台

幣 2 億 304 萬餘元，屬一立體多目標使用之市場綜

合大樓。依其使用執照（095）府工使字第 00186

號建築物概要，原訂地下 1、2 樓為停車場，地上 1

、2 樓為傳統零售市場，3、4 樓為客家文物館，5

樓為里集會所，並自 95 年 7 月營運啟用。惟新竹市

政府並未依上開各樓層預定使用用途，據以擬定公

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計畫書，其中 3、4 樓客家文

物館之整體規劃與特色、其對原規劃設置傳統零售

市場機能影響之評估分析、預計陳列供民眾參觀之

客家文物項目與數量等，均付之闕如。遲至 101 年

1 月 18 日，4 樓客家文物館始正式啟用，目前展示

藝術品 32 件及客家文物 150 件等展品。3 樓部分，

該府教育處嗣後雖申請撥予科學城社區大學辦公室

及教室使用，因經費來源待確認，尚未辦理變更使

用，迄仍閒置未使用。5 樓部分，原規劃為社區（

村里）活動中心，目前則移撥關東里辦公室使用，

惟其使用用途之合適性尚待確認。整體而言，新竹

市政府事前未予妥善規劃，致使關東市場部分樓層

仍然閒置或未有效使用，難以覈實達成原訂多目標

使用之目的。 

(五)如上開彙整表所示，部分市場樓層存有閒置或營運

效能不佳情形，少則 3 年多則 10 年之久，惟除南寮

市場 2 樓部分，係因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恆啟能

中心於 96 年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借用，該府即以專簽

送請新竹市議會審議通過，並於 97 年完成簽訂借用

使用契約及按年度收取借用使用費外，該府歷來所

提相關因應改善措施僅有 2 項，其中竹蓮市場 3 樓

甫於 101 年 6 月 28 日經新竹市議會決議通過，將規

劃為圖書館使用，目前由該府文化局辦理規劃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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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，至其他市場樓層部分，該府雖計畫提供予三廠

攤販（於原空軍第十七、十八、十九眷村占地違規

營業）安置使用，迄今仍以配合國防部拆遷作業為

由，尚無任何具體改善進度，該府未積極研議其他

方案，或參諸其他縣市政府相關活化措施暨改善成

效，有消極怠慢之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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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調查意見一、二，提案糾正新竹市政府，並函請審計部參

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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